
《三亚市南丁中片区城市更新控制性详细规划》 

批前公示材料 

 

一、 规划背景 

为规范和引导新时期三亚南丁中片区的发展建设，衔接落实

《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在编）、《三亚市社区生活圈规划》等规划的

相关内容，进一步落实《三亚市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的要求，有效管理和指导南丁中片区的城市管理与建设，特

编制《三亚市南丁中片区城市更新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

“本规划”）。 

二、 规划范围 

南丁中片区位于三亚市吉阳区南丁中村，东临龙泉谷高尔夫

球会，西至学院路，南抵阿那亚，北临南丁村。规划面积约 39.90

公顷。 

三、 发展定位 

本规划充分结合南丁中及区域发展情况，积极谋划产业发展、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的协同

发展，打造集山水休闲生活、多元综合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友好

邻里中心。 

四、 功能结构 

空间结构充分考虑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等要素，以用地功能

为核心形成组团，以城市干道和规划水系为轴塑造空间景观，总

体形成 “一心两轴五组”的空间结构。 

“一心”即景观核心。在中部南北向道路两侧布局公园绿地，



打造片区入口形象，结合规划水系，形成片区景观核心。 

“两轴”即沿鹿城大道的道路景观轴和沿规划水系的滨水景

观轴。 

“五组”即以住宅用地和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为主形成的

三大居住组团及以教育用地为主形成的两大服务组团。 

五、 用地布局 

规划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试行）明确各地块的用地性质、控制指标。本次规划区用地

规模总量为 39.90 公顷（建设用地 32.51公顷，非建设用地 7.39

公顷）。 

其中： 

居住用地面积 7.34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量的 18.40%。 

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面积 16.85 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量

的 42.2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2.38 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

量的 5.96%。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0.89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量的 2.2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2.53 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量的

6.34%。 

陆地水域面积 2.52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量的 6.32%。 

规划用地汇总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占比 

(%) 一级 二级 三级 

01   耕地 7.39 18.52 

07 

  居住用地 7.34 18.40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7.34 18.40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7.34 18.40 

070102/090101 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 16.85 42.23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38 5.96 

0804 

 教育用地 2.38 5.96 

080403 中小学用地 1.34 3.36 

080404 幼儿园用地 1.04 2.61 

12 
  交通运输用地 0.89 2.23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0.89 2.23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53 6.34 

1401  公园绿地 0.59 1.48 

1402  防护绿地 1.94 4.86 

17 
  陆地水域 2.52 6.32 

1701  河流水面 2.52 6.32 

总用地面积 39.90 100.00 

 

六、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构建区域共享、公平普惠、优质便捷、均衡高效、满足基础

生活服务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全面提升片区公共设施服务

水平。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2.38 公顷，占规划区用地总

量的 5.96%，其中： 

教育设施：规划 6 班幼儿园 2处。规划九年制学校 1 所（小

学 12班、初中 6 班）。 

医疗设施：规划对周边医疗设施进行统筹安排，区域内医疗

设施资源共享。规划区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 1 处。 

福利设施：规划对周边福利设施进行统筹安排，区域内福利

设施资源共享。规划区布局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2处。 

文化设施：规划对周边文化设施进行统筹安排，区域内文化

设施资源共享。规划区设置文化活动站 2处。 

体育设施：规划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1处；晨晚练活动点 2

处；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2处；小型多功能运动场 2处。 



七、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1） 建筑高度控制 

协调已建建筑高度，对新建设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丰富建

筑高度层次，营造富于变化的天际轮廓线。原则确定三类高度控

制区。 

一级控制区：建筑高度原则上宜≤12米。主要位于幼儿园用

地，应以低层建筑为主。 

二级控制区：原则上 12米<建筑高度≤18 米。主要位于中小

学用地，应以多层建筑为主。 

三级控制区：原则上 18米<建筑高度≤40 米。主要为住宅用

地和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 

（2） 开发强度控制 

综合考虑规划区的建设现状、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等因素，

原则确定两类开发强度控制区。 

一级控制区：开发建设强度原则上宜≤0.8。主要为教育用

地，包括中小学和幼儿园，应进行低强度的开发建设。 

二级控制区：原则上 0.8<开发建设强度≤1.5。主要为住宅

用地和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应进行中低强度的开发建设。 

（3）建筑密度控制 

综合考虑规划区的建设现状、空间结构及开发强度等因素，

原则确定三类建筑密度控制区。 

一级控制区：建筑密度原则上宜≤20%。主要为幼儿园用地，

应进行低密度的开发建设。 

二级控制区：原则上 20%<建筑密度≤25%。主要为住宅用地

和中小学用地，应进行中低密度的开发建设。 

三级控制区：原则上 25%<建筑密度≤35%。主要为居住混合



零售商业用地，应进行中低密度的开发建设。 

 

八、 道路交通系统 

本规划区道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构成层级清晰、

功能明确的三级道路网体系。其中，主干路为鹿城大道，待建成

后将更好的服务片区城市交通，承担规划区主要内部交通及对外

交通联系功能。  

规划次干路位于片区中部，南北向通往鹿城大道，作为片区

主要交通出入口，快速集散主干路交通，分担主干道交通压力。 

规划支路采用自由式布局理念，加强内部微循环，为片区内

部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 

 

 

附图： 

1. 区位分析图 

2. 现状影像图 

3. 空间结构规划图 

4. 土地利用规划图 

5.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6. 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7. 开发强度控制规划图 

8. 建筑密度控制规划图 

9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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